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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司法局文件
广司办〔2024〕8 号

广元市司法局
关于印发《广元市知识产权案件公调衔接机

制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司法局，市级各部门，企事业各单位：

为探索推进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创新，提高知识产权纠纷多元

化解质效，深入贯彻落实《四川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》《广

元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经研究，

制定了《广元市知识产权案件公调衔接机制》，现予以印发。

广元市司法局

2024 年 5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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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元市知识产权案件公调衔接机制》

第一条〔制定目的及依据〕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创新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

制，保护知识产权，构建和谐社会，运用和发挥公证赋强效能，

有效提升调解知识产权纠纷协议履行率，健全和完善公证与调解

无缝对接机制，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人民调解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》《四川省纠纷多

元化解条例》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（法释〔2018〕18 号）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司法部联合

发布《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

的联合通知》（司发通〔2000〕107 号）、四川省公证协会关于

印发《四川省公证机构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

具执行证书业务指引》的通知（川公通〔2023〕8 号）等规定，

制定本机制。

第二条〔概念〕

本机制所称“公调衔接”一是指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经调解

组织调解或自行协商后达成和解协议，共同申请公证机构对符合

条件的债权文书通过公证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并使债权人对

债务人的违约债务可不经诉讼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依

法实现债权。二是指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经公证的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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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，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

依照有关规定出具执行证书，该执行证书可作为债权人向有管辖

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凭证。

第三条〔债权文书要点〕

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债权文书内容属于上述规定的范围；

2.债权债务关系明确，债权文书中的给付、担保义务确定；

3.债权文书中记载的债务履行方式、期限明确，债务数额明确；

4.债权文书或其附件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适当履

行义务时，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；

5.债权人和债务人愿意接受公证机构对债务履行情况进行

核实；

6.债权文书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。

第四条〔申请赋强公证材料清单〕

（一）自然人：

1.本人申请办理，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；

2.当事人婚姻关系证明原件（如：结婚证、离婚证、离婚协

议、法院调解书、法院判决书等）；

3.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的，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有

效身份证件原件。

（二）法人或其他组织：

1.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（如：营业执照），若为金融机构，需

提供金融许可证；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0%BA%E6%9D%83%E6%96%87%E4%B9%A6/1385931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8%AF%81%E6%9C%BA%E6%9E%84/11007241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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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申请办理，提供其居民身份证原件、

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》；

3.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的，需提供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

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。

（三）调解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四）需赋强的债权文书原件。

（五）与债权文书内容有关的财产凭证。

（六）根据实际情况，公证员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。

第五条〔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材料清单〕

债权人申请出具执行证书，应向公证机构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公证债权文书；

（二）出具执行证书申请书，申请书应载明申请执行人的基

本信息、联系方式、被执行人的基本信息、联系方式、申请执行

的具体标的额【包括未履行的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实现

债权的费用等】，对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需

运用计算公式得出结论的，申请书上需明确载明计算方式和过

程，并承诺申请强制执行的标的额和相关计算方式准确无误；

（三）申请执行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，包括自然人的身份

证件，法人的资格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，非法人组织

的资格证明及其负责人的身份证明；

（四）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的，应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；

（五）债权人已履行债权文书约定义务的证明材料；

（六）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约定义务的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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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主张实现债权费用的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

第六条〔收费标准〕

（一）具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

（二）当事人及其公证事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，公证机构

应当协助当事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公证法律援助；由法律援助

机构向公证机构拨付经费；公证机构按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额度

减免公证费。其他应当减免的，参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公证机构负责人批准，公证服

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 50%：

1.与领取抚恤金、劳工赔偿金、救济金、劳动保险金等有关

的公证事项；

2.低保户、重度残疾人、80 周岁及以上老人办理关系民生

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中相关业务的；

3.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。

第七条〔公证机构〕

广元市市、县（区）公证机构

第八条〔本机制的解释〕

本机制由广元市司法局负责解释

第九条〔本机制的施行〕

本机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

附件：知识产权案件公调对接公证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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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知识产权案件公调对接公证收费标准

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

1.证明涉
及财产关
系的合同、
协议

按标的额分段累加计收：

批量公
证，减
半收
取。

标的额 5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以下部分，按 0.3%
收取，最低收费 300 元；
50 万元以上至 100 万元（含 100 万元）部分，按
0.2%收取；
100 万元以上至 500 万元（含 500 万元）部分，按
0.1%收取；
500 万元以上至 1000 万元（含 1000 万元）部分，
按 0.05%收取；
1000 万元以上至 5000 万元（含 5000 万元）部分，
按 0.04%收取；
5000 万元以上至 1 亿元（含 1 亿元）部分，按 0.02%
收取；

超过 1 亿元部分，协商收费。

2.赋予债
权文书具
有强制执
行效力

在合同、协议收费的基础上加收：标的额 30 万元
（含 30 万元）以下的，按 0.3%收取，最低收费
200 元；

标的额 30 万元以上的，每件 1000 元。

3.出具执
行证书

执行标的额 30 万元（含 30 万元）以下的，按 0.3%
收取，最低收费 200 元；

执行标的额 30 万元以上的，每件 1000 元。

广元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5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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